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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青岛高新职业学校（青岛市理工高级中学）

  关于课堂教学安全管理的意见

  守教育底线保学校安全，安全工作是学校工作的“重中之

重”。全力推行学校安全“三个三”管理模式，继续发挥好学

校“时空网格化安全管理模式”的常态化作用，完善技术防护

的硬软件建设，提高安全管理效能。严格课堂教学管理，确保

课堂教学安全，是每一位老师的责任。为提高我校全体教师的

安全意识，强化风险防控，明确安全责任，充分调动任课教师

参与课堂安全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有效地消除安全隐

患，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教学秩序的正常进行，依据《教

师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相关教育法规，特制定课堂教

学安全管理意见。

一、各类课堂教学的安全管理

（一）室内课堂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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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任课教师要努力提高职业道德水平，关心爱护学生，贯

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依法执教，使学生的健康快乐地成长。 

2. 任课教师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课堂时间。要按时到达

教室上课（含学校临时调换的课），不得迟到、早退和随意离

开课堂；上课时间不接打电话；不得自行提前或滞后上课、下

课；坚决杜绝缺岗和随便缺课、私自调课现象。如情况特殊，

确需调课的，按照《青岛高新职业学校调课管理规定》执行。 

3. 每节课任课教师必须点名，认真核对学生出勤，若发现

学生无故缺席或有异常情况，应立即询问情况、查明原因并及

时和班主任取得联系。 

4. 任课老师要严格遵守课堂教学规范、按照学科教学要

求，进行课堂教学活动，要经常结合各学科特点和教学内容，

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、安全教育、国防教育、

民族与文华传统教育。   

5. 上课期间，教师要关注学生的思想和身体状态，发现学

生情绪不稳定或身体状况不佳时，应主动询问情况，采取适当

方式进行处置，及时与班主任联系，妥善处理。严禁教师将学

生拒之门外或滞留办公室内，不得要求学生中途离开教室或回

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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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教师要依法施教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尊重学生人格；要讲

究教学方法与策略，不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，不讽刺、挖苦、

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；要针对学生的心理特点，帮助学生解除

心理困惑，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。 

（二）实训课堂教学 

在严格执行上述要求的同时，实训课教师还要切实做好以

下工作准备，保证实训课的安全。 

    7.任课教师要严格按教材要求做好实训准备，对所用器材

要在课前检查，确保器材安全有效，严防存在安全隐患的器材

进入课堂。 

    8.任课教师要做到：课前对要做的实训项目的整个过程能

熟练操作；课堂上要讲清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处理安全事故的必

要知识；并对重要操作进行必要的示范和演示；同时亲自对实

训的整个过程进行认真指导和全面监控，确保学生安全。 

9.学生实训结束后，任课教师和实训室管理人员要及时关

好门窗及各种电器，并做好实训室使用的记录。 

10.如遇各种突发事故，任课教师必须立即停止课程，并及

时向有关处室汇报。 

（三）室外课堂（体育课）教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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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类室外教学，除应按照上述“室内教学”要求外，还

应做到： 

11.上课铃响前，体育教师须站在上课场地上等待学生的到

来。 

12. 根据课堂内容，教师须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，

合理安排运动量和运动强度。  

13.要禁止学生上体育课衣服上别胸针、校牌等证章，不佩

带金属或玻璃装饰品及穿皮鞋。 

14. 关注体质较弱学生和特异体质学生。对于因各种原因

不能上体育课的学生，体育老师要给予关注，应联系班主任做

好管理工作，坚决杜绝出现学生脱管的现象。 

15.体育课上，发生学生疾病或受伤等突发情况，体育教师

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。根据学生（伤）情轻重程度，迅速

联系校医、班主任和分管领导协助处理。 

16. 体育组教师要适时对学校的体育设施、器材进行安全

检查，若发现不安全因素，要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告相关部门，

及时对体育设备、器材进行维修。 

17.体育课因特殊天气或其他原因不能上室外课，教师要在

教室内组织学生进行体育常识或健康保健方面的教育，不能出

现无授课内容的课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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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其他教学活动的安全管理

  教师组织学生参加各级技能比赛、见习活动和现代学徒制

活动等，要有详尽的活动方案和安全预案；要加强学生的安全

教育，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。

  各类活动方案，应提前  3  天向相关领导申请，经批准后方

可组织活动。

三、《课堂教学安全管理的意见》的说明

  根据学校安全管理规定，校长、分管校长、教务处、教研

室、教师/管理员每学期签定安全责任书，确保安全措施落实到

位。

  课堂教学过程中，教师要将安全意识和安全教育贯穿于学

科教学环节中，且在教案中有明确体现。

  凡违反以上规定，给学生造成身心伤害、给学校造成不良

影响者，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中华

人民共和国监察部联合签发的  18  号令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

暂行规定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第三十七条严肃处理，

全程追责。

 




